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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運用與節稅
主講人

基隆市地政士公會常務理事 徐敏舫 地政士



一、預告登記

1.聲請保全左列請求權之預告登記，應由請求權人檢附登記名義人之同意書為之：

一、關於土地權利移轉或使其消滅之請求權。

二、土地權利內容或次序變更之請求權。

三、附條件或期限之請求權。

2.前項預告登記未塗銷前，登記名義人就其土地所為之處分，對於所登記之請求權有

妨礙者無效。

3.預告登記，對於因徵收、法院判決或強制執行而為新登記，無排除之效力。

(土地法 第 79-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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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告登記

預告登記旨在保全債權請求權之行使，具有從屬性，
與被保全之債權請求權同其命運，
如被保全之債權請求權不存在時，預告登記亦失其所據，
應予塗銷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08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信託簡介

信託之定義及要件

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
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
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 （信§1）



信託成立之方式

信託，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應以契約或遺囑為之。
（信§2）

不動產應經登記始得對抗。

法人為增進公共利益，得經決議
對外宣言自為委託人及受託人，
並邀公眾加入為委託人。前項信
託對公眾宣言前，應經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第一項信託關係
所生之權利義務，依該法人之決
議及宣言內容定之。（信§71）



無效信託行為

信託行為，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
一、其目的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者。
二、其目的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三、以進行訴願或訴訟為主要目的者。
四、以依法不得受讓特定財產權之人為該
財產權之受益人者。（信§5）。

上揭行為或與信託制度之立意相違背，或為遂脫法之目的，故
均禁止之。



信託財產之獨立性

受託人因信託行為取得之財產權為信託財產。受託人因信託
財產之管理、處分、滅失、毀損或其他事由取得之財產權，
仍屬信託財產。（信§9）--財產之變形，仍屬信託財產--

受託人死亡時，信託財產不屬於其遺產。（信§10）

受託人破產時，信託財產不屬於其破產財團。（信§11）

屬於信託財產之債權與不屬於該信託財產之債務不得互相抵
銷。（信§13）

信託財產為所有權以外之權利時，受託人雖取得該權利標的
之財產權，其權利亦不因混同而消滅。（信§14）



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之禁止與例外

對信託財產不得強制執行。(原則性)
但基於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
利或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違反前項規定者，委託
人、受益人或受託人得於強制執行程序終結前，向執行法院對
債權人提起異議之訴。強制執行法第18條第2項、第3項之規定，
於前項情形，準用之。（信§12）

(例外情形)
就信託財產因信託前存在於該財產之權利（例如抵押權）

因處理信託事務所生之權利（例如修繕信託財產之修繕費債權）

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得對信託財產強制執行之權利（例如有關
稅法中明定之稅捐債權）。



信託的靈活運用
一、當委託人為年長者或是未成年人時

避免受詐騙或不當處置不動產
二、不同的信託目的

可達成限制或約束之效果(僅得管理或包含處分)，
並在不反法令規定下自行約定管理方法和處分價格。

信託遺囑

遺囑信託

管理信託

處分信託

多數受託人

多數受益人

本金+孳息
之運用



級距稅率 所得淨額區間

5% 0 – 59萬

12% 59萬-133萬

20% 133萬-266萬

30% 266萬-498萬

40% 498萬 以上

案例

委託人：錢總裁(每年的利息所得併入申報綜合所得稅，均適用最高的40%稅率)
受託人：00商業銀行
受益人：錢總裁享有信託本金；

錢大、錢二當各享有信託孳息二分之一(錢大錢二無任何收入)
信託財產：銀行存款五千萬元 每年孳息100萬
受益方式：本金自益、孳息他益

有規劃信託 無規劃信託

贈與稅 4.4萬 0

所得稅
錢總裁 0 40萬

錢大、錢二 2.72萬

合計 7.12萬 40萬

(以上數字皆為案例試算，僅供說明用。)

(2883883-2440000)*10%=4.4萬

免稅額9萬7 (50-9.7-13.1)*5%
標準扣除額13萬1 =1.36*2人

=2.72

(遺贈稅法第10條之2第三款)









系統表

丙1
丙

丙2
丙妻

甲 丁1
丁

丁2
配偶
乙 戊1

戊
戊2


